
争房产子女与继母对簿公堂
法院：产权变更无效，房屋重新分割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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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首例利用AI制图侵
犯著作权案宣判完毕，四人团伙以

“AI微调”手法剽取原作非法牟利。
这一判例警示我们，在人工智能时
代，各类AI工具容易引发洗稿等侵
权行为。

按照要求，创作者使用AI工具进
行创作，需满足“注明原作者及作品来
源，对原品进行转换性使用，不影响原
作品市场价值”这三个条件，并做到创
作中包含实质性的智力投入与独特表
达，才能被视为合格的二创。

但实践中，洗稿和二创的边界不
十分清晰，导致有意或无意的侵权行
为时有发生。

要减少类似侵权现象，需要创作
者、平台与相关部门共同发力。

对创作者而言，应在强化维权意
识的同时，筑牢“不侵权”的思维防
线。上述案件中，四人因心存侥幸，
利用AI盗取原作独创性元素，未达
相应智力投入标准，因而被判侵权。

对平台而言，应进一步优化内容
审核机制。可部署AI检测工具，主
动监督侵权，扫描平台内疑似洗稿的
内容。同时建立投诉响应机制，设立
便捷侵权举报通道，推动公开化监
督，减少信息不对称。

对相关部门而言，应同步升级完
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更加清晰地
明确使用AI工具进行创作侵权与否
的边界。应规范清晰“独创性表达”
在AI场景的适用标准，并建立“AI洗
稿”指南。目前，界定洗稿的法律关
键是“实质性相似”。但何为“实质性
相似”，界定较为复杂，仍需进一步细
化明确。

完善法规的同时，还要构建全链
条执法网络，推动数据透明化，压实平
台“看门人”责任，强化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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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被称为“生命热线”，这个电话
号码对大家而言再熟悉不过，然而，
有些人却恶意拨打，扰乱社会秩序。
近日，烟台警方依法打击谎报案情违
法行为。

芝罘岛派出所接姜某报警，称辖
区有色情交易。民警到达现场后未
发现警情，在周边找到报警人姜某，
发现姜某处于醉酒状态，民警遂将其
带回派出所约束至酒醒。经查，姜某
酒后回家时，走错楼栋敲开他人家
门，并与对方发生口角，姜某对此心
生不满，遂拨打110举报该处存在色
情交易，以达到报复泄愤目的。

姜某现已被依法处以治安拘留。
7月24日19时许，110指挥中心

接报警电话，报警人口齿不清，接警
员隐约听到“起火”二字，随后电话被
对方挂断。

接警员连续回拨电话询问情况，
对方依旧口齿不清，并辱骂接警员，
后电话再无法打通。黄务派出所立
即组织附近巡逻警力展开排查，并未
发现火情，后经过走访摸排，找到谎
报警情的李某。经查，李某在家中饮
酒后，看到邻居家的院内亮着灯光，
便拨打110报警称邻居家中起火。

目前，李某被依法处以治安拘留。

AI洗稿侵权
不容忽视

酒后报假警
俩人被拘留

夫妻一方离世后共有房产未分割，另一方再婚后，未经子女同意变更房产份额，这一行为是否有效？子女起诉要求继承分
割房屋，法院又会如何判定？近日，芝罘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一起典型案例，法院认定房屋产权变更行为无效，房屋进行重新
分割继承。

1998年，张氏四兄妹的父母共同购买
了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父亲张某的名下。
2003年，母亲去世，按照法律规定，这套房
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当进行分割继承，
但当时未作处理，仍由父亲张某居住。

2008年，父亲张某与刘某再婚，两人婚
后未育有子女，仍居住在这套房屋内。
2022年，两人在未告知子女的情况下，向不
动产中心申请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将原
登记在张某一人名下的房产，变更为按份
共有，其中张某占20%、刘某占80%。

不仅如此，2023年1月以来，刘某多次
带张某至医院就诊。病历显示，张某智力
减退数年，且患有阿尔兹海默病。

2024年2月，父亲张某去世。张氏四
兄妹认为刘某擅自变更房屋产权份额的
行为侵犯了他们作为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遂将刘某起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继承分割
房屋。

张氏四兄妹认为，房屋是父母的共同
财产，四兄妹有权继承该房屋，且父亲患阿
尔兹海默病，多年来均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刘某擅自带张某进行房屋产权变更登
记的行为应为无效。

刘某辩称，在2022年过户时，张某的
精神状态完全是正常的，有权处理自己的
财产，并要求分割继承张某的项链和戒指
等物品。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夫妻共同购买的房
屋虽然登记在一人名下，但仍属于夫妻共同
共有的财产。在夫妻一方去世后，全部继承
人尚未就去世一方的房屋产权份额进行继
承分割前，该房屋应属于全部继承人共有。
登记的产权人在未经其余继承人同意的情
况下，擅自将房屋产权进行变更登记，侵犯
了其余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其行为符合“行
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行为。

在本案中，张某和刘某未经子女同意，
擅自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为二人按份共有，
侵犯了子女的合法权益。且根据病史资料
显示，张某此前已存在智力减退问题数年，

法院有理由相信其办理变更时不具备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综上，法院确认该产权变更
行为无效。

由于张某生前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
协议，其父母均去世。因此，房屋应按法定
继承处理，即由其配偶刘某、4名子女继
承。考虑到张某生前与刘某共同生活，分
配遗产时，刘某可以适当多分。法院根据
双方当事人的分割意见，依法酌定房屋归
张氏兄妹按份所有，即各享有1/4的产权
份额，张氏兄妹各自支付刘某房屋折价款
10万元。

刘某要求继承分割的项链和戒指等物
品，由于缺乏相关证据，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共同财产往往涉及房产、存款、投
资等多种形式，在夫妻离异或一方离世后，
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因对财产分配的期望不
同而产生矛盾，影响家庭关系。本案中，母
亲离世，父亲再婚后，未经子女同意变更房
产份额，导致了子女与继母之间对簿公堂。

在此提醒，夫妻双方可以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和意愿，提前合理规划处理共同
财产。同时，可以通过提前立遗嘱等方式，
避免产生遗产纠纷。在遗产继承中，各方
也应秉持诚信、公平的原则，充分尊重各方
权益，遵循法律规定，通过合法、合理的途
径解决纠纷。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
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
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
七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
母；（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
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
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
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
顺序继承人继承。

《民法典》第二十一条 不
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
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
条 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
条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
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
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
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
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
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
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
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
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
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
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
可以不均等。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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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房产子女与继母起纠纷

产权变更行为无效，重新分割

法官说法：夫妻应提前合理规划处理共同财产

子女：房屋是父母的
共同财产，我们有权继承

继母：这是我应得的财产


